學生個人實習時數證明書
茲證明財法系(所)學生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學號                     ，
於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年   月    日止，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實習單位)擔任             (職務)，總計工作時數為                    (大寫)小時。
特此證明 
實習單位簽章：
實習單位指導人(或負責人)：
電話：
地址：  
亞洲大學財經法律系(章)
感謝您的填寫，請將本表寄回本系  
聯絡電話：04-23323456-5545    
地址：413台中市霧峰區柳豐路500號亞洲大學財經法律系 收
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日
